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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
关于开展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１１６号　　　　　二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住建委、城管委）、能源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

发《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９６４号）要求，决定开展水电气暖

领域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政策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１２号）。

（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
!

２０２０
"

１２９号）。

（三）各省（区、市）制定出台的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的具体实施方案和

政策措施。

二、重点任务

（一）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外接入工程收费。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

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

建设，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

资，不得转嫁企业和用户。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以入网

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企业收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

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逐步取消，明确取消时间，不得无限期收取。

（二）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内有关收费。建设项目建筑区划红线内的建设安装费用，由建

设单位承担，建设单位自愿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施工建设的，除正常建设安装费外，不得收

取其他不合理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

费用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

取。

１



（三）清理取消已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收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在建筑区划红线内运行

维护等方面正常产生的费用，明确计入定价成本后，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

业及其所属或委托单位不得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收益，特别是在用户工程竣工后，以检验费、

试验费、验收费、开通费、接入费、增容费等各种形式、名目收取费用。

（四）清理规范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要按照政府规定

的销售电价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电费要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非电网直供电主体

不得在终端用户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非电网直供电主体不得将自用电费转嫁给终端用户，将公

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电电费、运行维护费等费用在电费中加价，以及超过规定的允许最

大上浮幅度提高供电价格等。

（五）清理规范其他不合理收费。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

制检定收费。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

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严禁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在收取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

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严禁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规范政府定

价和经营者价格收费行为，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严禁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他费用。

三、组织实施

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由各省（区、市）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会同住房和城

乡建设、能源部门组织实施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要层层压实责任，紧盯水电气暖企业严格执行

相关政策，确保取得实效。自查自纠工作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排（２０２２年７月底前）。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了解本行政区域内水

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具体情况和问题，摸排查清投诉举报线索，系统梳理，逐项分析，并填写

附表１、２。

（二）集中整改（２０２２年８月底前）。根据调查摸排情况，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

费标准，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举一反三提出整改措施。

（三）工作总结（２０２２年９月底前）。各省（区、市）于９月１０日前将自查自纠情况及对建立健

全长效监管机制的意见建议形成报告，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汇总分析各地自查自纠工作情况，形成水电气暖涉企违规收费自查

自纠报告上报。

请各地全面统计国办函
!

２０２０
"

１２９号文实施以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至今）清理规范水电气

暖收费项目和金额情况，并填写附表３。

附件：１．ＸＸ省（区、市）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明细表

　　 ２．ＸＸ省（区、市）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３．ＸＸ省（区、市）清理规范水电气暖收费项目及金额统计表

２



附件１

ＸＸ省（区、市）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明细表

领域
自查自
纠问题
内容

涉及金额
（万元）

企业
名称

整改
措施

已完成整改 正在整改

涉及金额
（万元）

整改
完成时间

涉及金额
（万元）

预计整改
完成时间

备注

供水环节

一、建筑区划红线外
接入工程收费

……

二、建筑区划红线内
有关收费

供
水
环
节

一、建筑区划红线外
接入工程收费

……

二、建筑区划红线内
有关收费

……

三、已纳入定价成本
的相关收费

……

四、其他不合理收费

……

供
电
环
节

一、建筑区划红线外
接入工程收费

……

二、建筑区划红线内
有关收费

……

三、已纳入定价成本
的相关收费

……

四、非电网直供电主
体不合理加价

……

五、其他不合理收费

……

供
气
环
节

一、建筑区划红线外
接入工程收费

……

３



供
气
环
节

二、建筑区划红线内
有关收费

……

三、已纳入定价成本
的相关收费

……

四、其他不合理收费

……

供
暖
环
节

一、建筑区划红线外
接入工程收费

……

二、建筑区划红线内
有关收费

……

三、已纳入定价成本
的相关收费

……

四、其他不合理收费

……

附件２

ＸＸ省（区、市）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领
域

问题类型
问题
个数
（个）

涉及
金额
（万元）

涉及
企业
数量
（个）

其中：已整改 正在整改

问题
个数
（个）

涉及
金额
（万元）

问题
个数
（个）

涉及
金额
（万元）

备注

合计

供
水
环
节

小计

（一）违规收取接入工程费用，包括无合法
有效政策依据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
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

（二）违规收取庭院供水管网开发建设费
用或配套设施建设安装费

（三）违规收取已要求统一纳入房屋开发
建设成本的费用

（四）利用垄断地位以各种形式、名目收取
不合理费用

（五）违规收取计量装置费用、对供水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４



供
水
环
节

（六）向用户供水时，以水价为基础加收额
外费用

（七）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他费用

（八）其他

供
电
环
节

小计

（一）违规收取接入工程费用，包括无合法
有效政策依据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
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

（二）违规收取建筑区划红线内供电管网
开发建设费用

（三）违规收取已要求统一纳入房屋开发
建设成本的费用

（四）利用垄断地位以各种形式、名目收取
不合理费用

（五）违规收取计量装置费用、对供电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六）向终端用户供电时，将自用电费或公
共部位、共用设施、配套设施的用电电费、
运行维护费等费用在电费中加价

（七）向终端用户供电时，超过当地规定的
允许最大上浮幅度在电费中加价

（八）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他费用

（九）其他

供
气
环
节

小计

（一）违规收取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
程安装设计、施工等服务和材料不相关的
费用，包括开口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
费、清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费用

（二）违规收取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市政
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

（三）违规收取涉及市政管网到建筑区划
红线连接的初装费、接驳费、开通费等费
用

（四）违规收取已要求统一纳入房屋开发
建设成本的费用

（五）利用垄断地位以各种形式、名目收取
不合理费用

（六）违规收取计量装置费用、对供气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七）向用户供时，以供气价格为基础加收
服务类费用

（八）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他费用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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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暖
环
节

小计

（一）违规收取接入工程费用，包括无合法
有效政策依据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
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

（二）违规收取庭院供暖管网开发建设费
用或配套设施建设安装费

（三）违规收取已要求统一纳入房屋开发
建设成本的费用

（四）利用垄断地位以各种形式、名目收取
不合理费用

（五）违规收取计量装置费用、对供暖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六）向用户供时，以供暖价格为基础加收
额外费用

（七）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他费用

（八）其他

附件３

ＸＸ省（区、市）清理规范水电气暖收费项目及金额统计表

　　　类别

领域　　　

一、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

金额
（亿元）

项目
（列举）

二、接入工程
费用金额
（亿元）

三、其他各类收费

金额
（亿元）

项目
（列举）

累计金额
（亿元）

供水环节

供电环节

供气环节

供暖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３４０号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局）、退役军人事务厅（局）、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受疫情、灾情等影响，困难群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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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经国务院同意，决定阶段性调整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简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阶段性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

各地在认真执行《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５５３号）规定基础上，将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和低保边缘人口等两类群体，阶段

性新增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执行期限为２０２２年９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对应２０２２年８

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物价指数）。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

二、阶段性降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启动条件

将启动条件中的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５％阶段性调整为３．０％，同时保持 ＣＰＩ中食品价

格同比涨幅达到６％的启动条件不变，满足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采用城镇低收入

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ＳＣＰＩ）的地方，可参考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０％合理设定启动条

件。执行期限为２０２２年９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对应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物价指数）。现行启动

条件已经适当降低的地方，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阶段性进一步降低启动条件，不得提高启动条件。

三、明确增支资金保障渠道

将低保边缘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并降低启动条件的增支资金，以及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降低启动条件

的增支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地区给予补助，其中东部地区补助３０％、

中部地区补助６０％、西部地区补助８０％。地方阶段性进一步降低启动条件至３．０％以下的增支资

金以及其他增支资金，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价格临时补贴由地方先发放，中央财政后结算。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的增支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四、工作要求

保障基本民生是群众突出关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任务，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今后一段时间，将迎来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多个重要节日和党的二十大、明年全国

“两会”等重要活动，积极主动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各项工作，坚决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各地要落实资金保障责任，按规定做好物价补贴所需资金安排。全面梳理保障范围和对象，

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认真落实启动条件要求，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严格对照有

关规定要求，准确测算补贴标准。健全工作机制，优化程序、提高效率，务必做到在物价指数公布

当月将价格临时补贴足额发放到位。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统计局等部门加强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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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抓紧组织落实相关政策，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

有关部门。每月８日前，将上月价格临时补贴发放、资金增支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２０２３年４月底前，将此次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

众物价补贴力度执行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公布２０２３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５１９号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

２０２３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

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２３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５０公斤

１１７元。

各地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稳产提值增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２０２２年第５４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２４次委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主　任：何立峰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附件：《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核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完善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机制，促进水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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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保障国家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定和调整中央直属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是指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通过拦、蓄、引、提等水利

工程设施销售的天然水价格。

第四条　中央直属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由国务

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鼓励有条件的水利工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或通过招投标等

公开公平竞争形成价格。

第五条　制定和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遵循以下原则：

（一）激励约束并重。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核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强化成本

约束的同时，合理确定投资回报，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二）用户公平负担。区分供水经营者类别和性质，科学归集和分摊不同功能类型和供水类

别的成本，统筹考虑用户承受能力，兼顾其他公共政策目标，确定供水价格。

（三）发挥市场作用。与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相适应，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为扩大市场化融资规模创造条件。

第六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原则上以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为单位核定。同一水利工程供水

经营者所属的多个工程供水价格统一核定，其中多个工程向不同区域供水且区域差异较大的，可

分别定价。

同一水利工程向不同区域供水且成本差异较大的，可按区域分别定价。

第七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以准许收入为基础核定，具体根据工程情况分类确定。政府投入

实行保本或微利，社会资本投入收益率适当高一些。少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根据实际情况，供水

价格可按照保障工程正常运行和满足还贷需要制定。

第八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监管周期为５年。如监管周期内工程投资、供水量、成本等发生

重大变化，可以提前校核调整。

第九条　水利工程供水实行分类定价，按供水对象分为农业用水价格和非农业用水价格。农

业用水是指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用水；非农业用水是指由水

利工程直接供应的除农业用水外的其他用水，其中供水力发电用水和生态用水价格由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生态用水价格参考供水成本协商。

第二章　准许收入的确定

第十条　供水经营者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其中，按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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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还贷需要制定水价的工程，准许收入原则上按照补偿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和贷款本息确定。

第十一条　准许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和运行维护费等，由国务院价格

主管部门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通过成本监审

核定。

第十二条　准许收益按可计提收益的供水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

（一）可计提收益的供水有效资产为成本监审核定的由供水经营者投入且与供水业务相关的

允许计提投资回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

（二）准许收益率按权益资本收益率和债务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确定。计算公式为：

准许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区分社会资本投入和政府资本金注入形成的供水有效资产，分别确定权益资本收益率。社会

资本投入形成的供水有效资产，权益资本收益率综合考虑工程运行状况、供水结构、下游用户承受

能力等因素，按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国家１０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加不超过４个百分点确定；政

府资本金注入形成的供水有效资产，权益资本收益率按不超过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国家１０年

期国债平均收益率确定。

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供水经营者实际融资结构，如实际贷款利率高于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

贷款（５年期以上）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按照市场报价利率核定；如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市场报价

利率，按照实际贷款利率加二者差额的５０％核定。

资产负债率参照监管周期初始年前５年供水经营者实际资产负债率平均值核定，首次核定价

格的，以开展成本监审时的前一年度财务数据核定。

第十三条　税金包括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依据国家现行相关税法规定核定。

第三章　价格制定和调整

第十四条　供水价格按供水业务准许收入除以计价点核定售水量确定。综合考虑农业、非农

业用水状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供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价格，其中供

农业用水权益资本收益率适当低一些。

核定售水量为上一监管周期年平均售水量，有设计供水量的工程，上一监管周期年平均售水

总量低于工程设计供水量６０％的，按设计供水量的６０％确定。有供水力发电用水和生态用水的，

相应水量予以剔除。核定农业售水量和非农业售水量按照上一监管周期年平均农业和非农业实

际售水量的比例确定。新建工程在达产过程中，核定售水量按上一监管周期最末两年平均售水量

且不低于设计供水量的６０％确定。原有工程因上游来水、用水需求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实际售水

量较多低于设计供水量的，可视情调整核定售水量，保障工程运行维护需要。实际农业售水量超

过上一监管周期核定农业售水量的部分，可适当上浮供农业用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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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价格不含增值税，增值税根据实际执行税率另行计算。

第十五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综合考虑供水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

求以及用户承受能力等，合理制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价格调整幅度较大时，可分步调整到位。

第十六条　长距离引调水工程供水价格按照“受益者分摊”的原则，兼顾地区差异，分区段或

口门制定。

第十七条　新建水利工程运行初期的供水价格，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依据经批复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成本参数及设计供水量确定，保障工程正常运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的成本参数与成本监审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成本监审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具备成本监审条件

后，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制定供水价格。

第十八条　新建重大水利工程实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原有工程具备

条件的可实行两部制水价。基本水价按照适当补偿工程基本运行维护费用、合理偿还贷款本息的

原则核定，原则上不超过综合水价的５０％。

新建工程的基本水费按设计供水量收取，原有工程按核定售水量收取；计量水费按计价点的

实际售水量收取。

第十九条　供水水源受季节影响较大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可实行季节水价。

第二十条　除向水力发电、生态用水、城乡供水企业供水以外，水利工程向终端用水户直接供

水的，应当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第四章　定调价程序和信息公开

第二十一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依职责实施。水利工

程供水经营者可通过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调价建议，或直接向国

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调价建议，同时抄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当开展成本监审，其结

果作为制定和调整供水价格的基本依据。

第二十三条　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应当配合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制定和调整工作，如

实提供生产经营及成本情况，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无正当理由拒绝、延

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故意瞒报、虚报相关

信息并获得不当收益的，在下一次价格校核时进行追溯，视情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形式

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等相关信息。

第五章　水价执行

第二十五条　水利工程供水应当实行价格公示制度。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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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水价政策，并向社会公开供水价格。

第二十六条　水利工程供水实行按量计价，一般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售水量作为

计价点售水量。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应当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并定期进行率定，主动向用户公开计

量数据。

第二十七条　用户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期交纳水费。用户逾期不交纳水

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新建水利工程应当在项目前期工作阶段，由项目法人、供水经营者或其出资人

代表与用户代表或用户所在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授权代表签订框架协议，就水价测算边界条件进

行约定，包括准许收益率等关键参数取值、两部制水价设置等，并抄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水行

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进行管理，或商水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有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２００３年第４号令）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２０２２年第５５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已经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２４次

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主　任：何立峰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附件：《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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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监管，规范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政府价格监管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透明度，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１７年第８号令）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定价的中央直属及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重大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以下简称“供水经营者”）实施定价成本监审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是指供水经营者通过拦、蓄、引、提等水利工程

设施提供天然水过程中发生的合理费用支出。

第四条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水利工程供水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水利工程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

按照合理方法和合理标准核算；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

社会公允水平。

第五条　核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应当以监审期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

门审核的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以及水量统计报表、水利工程投资、生产运行、政府审批

核准文件等相关资料为基础。

第六条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周期原则上为５年。首次成本监审，监审期根据实际运

营年度及工程运行情况合理确定。

第七条　供水经营者应当积极配合做好成本监审工作，如实客观反映情况，并按照要求提供

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科目汇总表等相关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

第八条　供水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建立健全供水业务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

并单独核算各类供水业务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情况，并于每年４月底前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

第九条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运行维护费和纳入

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其中，运行维护费包括：材料费、修理费、大修理费、职工薪酬、管理费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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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费用、其他运行维护费，以及供水经营者为保障本区域供水服务购入原水的费用。

第十条　固定资产折旧费指与水利工程供水相关的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的折旧

年限和方法计提的费用。

第十一条　无形资产摊销费指供水经营者持有的与水利工程供水相关的无形资产按照规定

的年限和方法计提的费用。

第十二条　材料费指水利工程供水运行维护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

燃料动力以及其他直接材料的费用。

第十三条　修理费指为维持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所进行的修理和维护活动发生的费用。

大修理费指为恢复或提升固定资产的性能、延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对其进行较大规模修理

发生的费用。

第十四条　职工薪酬指供水经营者从事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营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等各

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具体包括：职工工资（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

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以及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补充

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符合政策规定的离退休费用等。

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性质的用工支出未包含在工资总额内的，在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

内按照实际发生数核定。

第十五条　销售费用指供水经营者在供水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资料费、包装

费、保险费、租赁费、销售服务费、代办手续费等。

第十六条　管理费用指供水经营者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经营发生的费用，包括办公

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安消防费、低值易耗品摊销、

土地使用费、物业管理费等。

第十七条　其他运行维护费指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水质检测

费、水文水工观测费、研发费用、安全生产费用、劳务费、劳动保护费、生产用车使用费、委托业务

费、临时设施费和应急保供任务发生费用、安全鉴定及检测费用等。

第十八条　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包括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九条　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核定的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规

定的折旧年限，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核定。

（一）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指履行必要审批手续购买、建设的与水利工程供水业务相关

的资产，以及政府无偿划拨的供水业务相关资产，不包括供水经营者开办的多种经营企业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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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与供水业务无关的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遵循历史成本原则核定。按照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根据财政或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实际投入使用的、不能提供固定资产价值有效证明

的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固定资产，以及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不计提折旧。

（二）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分类确定。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

设计使用年限和行业规范，并考虑资产使用状况合理核定，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低于附件规

定的折旧年限。固定资产残值率按附件规定的残值率核定。供水经营者实际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按实际折旧年限核定。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

折旧费用。

第二十条　无形资产摊销费。计入定价成本的无形资产摊销费按照核定的监审期间最末一

年无形资产原值、规定的摊销年限，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土地使用权费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

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专利权等其他无形资产，按照受益年限摊销，没有明确受益年

限的按１０年摊销。

第二十一条　材料费、修理费。按照保障水利工程供水设施正常运行的原则，根据剔除不合

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材料费和修理费用合计原则上不得超过监审期内每年固定资

产原值期末数平均值的２％。

第二十二条　大修理费。大修理费按照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数额较大

的，可按照一定年限分摊计入定价成本。其中，供水经营者为事业单位的，可根据水利工程老化状

况，按照不超过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固定资产原值的１．５％核定大修理费；对于老化比较严重、运营

存在较大困难的水利工程，大修理费计提比例可以在不超过４％的范围内适当提高。

事业单位供水经营者计提大修理费的，应当单独设置账户归集并记录大修理相关支出情况。

大修理费专款专用于工程修理维护；有用于其他用途的，大修理费不得计入定价成本，以往年度计

提的大修理费也应当从定价成本中冲减。

第二十三条　原水费。按照监审期间实际发生费用平均值计入定价成本。原水费明显过高

的可以对提供原水的单位进行成本调查并予以核定。

第二十四条　职工薪酬。职工工资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末一年的实际值核定。政府有关

部门对供水经营者进行工资管理的，职工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核定的数值；政府有关

部门没有进行工资管理的，职工平均工资按照不超过统计部门统计的当地水利管理行业或相关行

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核定。职工人数按照实际在岗职工人数核定，政府有关部门有明确规定的，

不得超过其规定人数。因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所给予的补偿，按照一定年限分摊计入相应科目。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括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公

积金，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实缴基数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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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定的基数，计提比例不高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比例。

第二十五条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按照保障水利工程供水设施正常运行的原则，根据剔除

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

销费和职工薪酬。

第二十六条　其他运行维护费。根据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

第二十七条　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计算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

第二十八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规定的费用，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的费用；

（二）与水利工程供水生产经营过程无关的费用；

（三）虽与水利工程供水生产经营过程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四）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五）向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缴纳

的各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六）各类捐赠、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以及计提的准备金；

（七）各类广告、宣传费用（不包括安全警示宣传费用）；

（八）其他不合理费用。

第四章　定价成本的归集和分摊

第二十九条　水利工程供水成本分类归集，不能直接归集的，按照要求在各类业务之间进行

分摊。长距离引调水水利工程成本按照“受益者分摊”的原则，分区段或口门归集分摊。

第三十条　供水经营者应当采取合理方法分别核定经营性业务成本和公益性业务成本。

供水经营者单独核算公益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且相关成本费用核算分摊合理的，按照供水经

营者核算值确定公益性和经营性业务成本；未单独核算或者成本费用分摊不合理的，按照库容量

等对总成本进行分摊，并核定公益性成本（防洪、排涝等）和经营性成本。

公益性成本＝总成本× 防洪库容

死库容＋兴利库容＋防洪库容

经营性成本＝总成本× 死库容＋兴利库容
死库容＋兴利库容＋防洪库容

其中，总成本是指核定的未剔除政府补助部分的总成本，包含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

第三十一条　水利工程供水成本中由政府投入形成的部分，应当区分供水经营者属性，按照

顺序冲减各类业务成本。

（一）供水经营者为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当期费用的，计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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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先冲减公益性成本再冲减经营性成本。

（二）供水经营者为企业的，供水经营者获得的与水利工程有关的政府投资和补助补贴（形成

政府资本金的除外）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当期费用的，计入定价成本的部分冲减水利工程总

成本。

第三十二条　供水经营者供水同时也有发电业务的，发电业务和供水业务按照监审期间应收

平均收入比例分摊经营性成本。

发电业务成本＝经营性成本× 监审期间平均发电业务收入

监审期间平均发电和供水业务收入

供水业务成本＝经营性成本－发电业务成本

第三十三条　其他业务成本应当单独核算，不计入供水成本。

其他业务与水利工程供水业务共同使用资产、人员或者统一支付费用，依托主营业务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主营业务而获得政府优惠政策，不能单独核算或者核算成本不合理的，应

当将其他业务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冲减供水成本。

第三十四条　供水力发电用水和生态用水业务收入应当冲减供水业务成本。

第三十五条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以供水经营者为单位核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不以供水

经营者为单位定价的，相关定价成本应当结合定价需要合理确定成本核定单位。

第三十六条　核定售水量为监审期间年平均售水量，有设计供水量的工程，监审周期年平均

售水总量低于工程设计供水量６０％的，按设计供水量的６０％确定。有供水力发电用水和生态用

水的，相应水量予以剔除。新建工程在达产过程中，核定售水量按监审期间最末两年平均售水量

且不低于设计供水量的６０％确定。原有工程因上游来水、用水需求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实际售水

量较多低于设计供水量的，可视情调整核定售水量，保障工程运行维护需要。

第五章　供水有效资产的核定

第三十七条　可计提收益的供水有效资产为供水经营者投入且与供水业务相关的允许计提

投资回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以下资产不得纳入可计提收益

的供水有效资产范围：

（一）与供水业务无关的资产；

（二）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

（三）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

（四）由用户或政府无偿移交、社会无偿投入及除政府资本金注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投资和补

助补贴的资产；

（五）１９９４年财政部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之后评估增值部分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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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不应当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营运资本。

第三十八条　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净值，暂按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收益

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原值减去核定的累计折旧额（摊销额）核定。自本办法实施后该水利工程

第二个监审周期起，按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原值所对应的账面

净值核定。

第三十九条　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供水经营者为提供供水服务，除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投资以外的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周转资金。营运资本按照不高于核定的运行维护费（扣除原水

费）除以监审期间最末一年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核定。

第六章　经营者责任

第四十条　供水经营者应当自收到成本监审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提供定价成本

监审所需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所需资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财务报告，以及手续齐备的会计凭

证、账簿，费用支出、收入明细账，监审期间内各年末最末级科目余额表；

（二）按照要求和规定表式填报的成本报表，主要成本项目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分摊方法及

相关依据；

（三）渠首供水量、最末端计量点实际供水量、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计量售水量以及水量相

关的统计报表；

（四）营业执照或准许经营许可证等能够说明经营范围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水利工程设施分布、结构、规划示意图；

（六）成本监审所需的其他资料。

第四十一条　供水经营者应当按照成本监审要求，向监审人员开放查询各类资料的权限，及

时提供情况，反馈意见。供水经营者拒绝提供、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虚假或不完整提供成本监审

所需资料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到期未改正的，可按照从低原则核定定价成本，

由此产生的定价成本减少不能在以后成本监审周期内进行弥补。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骨干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实施定价成本监审，或商水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有

８１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２００６年发布的《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

格〔２００６〕３１０号）同时废止。

附件：水利工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附件

水利工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建筑物类别
折旧年限（年）

大型 中小型
残值率

坝、闸建筑物

溢洪设施、泄洪、放水管洞建筑物

引水、灌排渠道、管网

发电建筑物

堤防、供水泵站

灌溉渠道、灌排建筑物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０％

注：１．其他未列明的固定资产按照《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ＳＬ７２－２０１３）规定的折旧年限执行，残值率

５％。

　 ２．坝、闸建筑物不包括定向爆破坝、橡胶坝。

　 ３．建筑物级别根据相关工程决算报告中规定的级别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３年第１号　　　　　二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委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政府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３版）》，现予以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２１年第８号公告

同时废止。

目录清单将根据经营服务性收费改革进程实施动态调整。

附件：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３版）

（注：因印刷篇幅有限，本价格公报只刊登中央定价和四川省政府定价收费目录清单，其他省

的收费目录详见国家发改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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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

煤炭市场价格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４１号　　　　　二二二年七月六日

各有关市（州）发展改革委，有关燃煤发电企业、煤炭生产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２〕３０３号）要求，引导我省煤炭（动力煤，下同）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秦皇岛港下水煤、晋陕蒙等地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

区间，按照自产煤炭与外调煤炭到燃煤电厂价格相近的原则，结合我省煤炭成本调查情况，经测

算，四川省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为４４５元／吨 ～５９５元／吨（４０００千卡，含税）。

如无正当理由，四川省煤炭现货价格合理区间上限不得超过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区间上限的

５０％。价格合理区间将根据煤炭生产成本和市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

二、各地要做好电煤市场价格监测和煤炭成本调查工作，准确掌握煤炭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

变化，为开展电煤价格调控、评估完善省内煤矿价格合理区间提供支撑。相关企业要切实做好数

据的报送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三、省内煤炭生产企业和燃煤发电企业要在省产煤炭价格合理区间内，签足签实签长中长期

合同并加强诚信履约，有效实现煤、电价格传导，切实保障省内煤炭和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四、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和我省煤炭价格政策的宣传解读，密切关注煤、电市场价

格情况，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及时查处市场主体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

抬价格、价格串通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７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５８号　　　　　二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８２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８２０ １１１２０ ８．２３ １０９２０ １１２２０ ８．３０ １１０２０ １１３２０ ８．３８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４８７ １１７８７ ８．８７ １１５８７ １１８８７ ８．９４ １１６８７ １１９８７ ９．０２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１５４ １２４５４ ９．４８ １２２５４ １２５５４ ９．５５ １２３５４ １２６５４ ９．６３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５５ １００５５ ８．５１ ９８５５ １０１５５ ８．５９ ９９５５ １０２５５ ８．６８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３５８ １０６５８ ９．０２ １０４５８ １０７５８ ９．１０ １０５５８ １０８５８ ９．１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外事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７０号　　　　　二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省外事办：

你办《关于申请重新发布外事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函》（川外函〔２０２２〕１２４号）收悉。经研

究，按照《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外交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价费字

〔１９９２〕１９８号）和《国家计委 财政部关于调整护照、认证和签证、认证代办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计价格〔１９９９〕４６６号）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领事认证费

１．商业文件每份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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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事类证书每证５０元；

３．上述１、２项的文件或证书，当事人要求在第１个工作日内或立等即取认证证书的，每份

（证）可另收加急费５０元。

（二）签证代办费

１．赴北京办理签证，每人次第一国３５０元，每增加一国加收１００元；

２．赴重庆、云南办理签证，每人次第一国２００元，每增加一国加收１００元；

３．在成都办理签证，每人每国１００元。

二、相关要求

（一）领事认证费和签证代办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为经外交部授权自办签证的

省级外事部门，收费对象为申办认证各类涉外公证文书的我国公民和代办因公出国签证的我省党

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

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二）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通过门户网站或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和收费依据，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有效期满６０个工作日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

重新申请收费标准。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９６号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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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５２０ １０８２０ ８．０１ １０６２０ １０９２０ ８．０８ １０７２０ １１０２０ ８．１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１６９ １１４６９ ８．６３ １１２６９ １１５６９ ８．７１ １１３６９ １１６６９ ８．７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８１８ １２１１８ ９．２２ １１９１８ １２２１８ ９．３０ １２０１８ １２３１８ ９．３７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４６５ ９７６５ ８．２６ ９５６５ ９８６５ ８．３５ ９６６５ ９９６５ ８．４３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３５１ ８．７６ １０１５１ １０４５１ ８．８４ １０２５１ １０５５１ ８．９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的其

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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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推进四川省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９８号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

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制止餐饮浪费，促进粮食节约，推动厨余垃圾应收尽收、无

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

费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９７７号）要求，现就推进我省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各地要全面摸清厨余垃圾产生单位、产生量及种类底数，按照

《四川省城镇生活污水和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总体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部署安

排，加快厨余垃圾收运、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到“应收尽收”，提高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二、全面理顺运行体制机制。要全面理顺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鼓

励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方式选择具备条件的单位从事非居民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逐步

实现运营主体企业化和运营体制市场化。各地可采用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运作模式，

确保处理系统与收运系统有效衔接。支持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企业拓宽产品出路，促进资源化利

用。

三、加强排放、收运、处理全流程监管。建立健全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分级分类服务管理

体系，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要求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服务单位对垃圾分类质量进

行检查，实施分类收运。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实

施收运，并签订收运服务合同，明确垃圾收运地点、时间、分类质量要求等事项。对政府定价中已

包含收运环节价格，非居民单位自行将厨余垃圾收集、运输至规定场所的，应相应降低垃圾处理费

标准，倒逼垃圾收运服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全流程管理登记台账，实行收

集、运输、处理联单管理。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不同类型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日产生量实行

计量监测，逐步实现电子联单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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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序推进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

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以下简称非居民厨余垃圾），应当按照

“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按照补偿收集、

运输和处理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并充分考虑非居民单位承受能力，逐步到位。各地可根据

本地实际探索对居民厨余垃圾实行计量收费。厨余垃圾是生活垃圾的组成部分之一，未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计量收费的地区，在收取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后，应按适当比例在生活垃圾处理费中

扣减，避免重复征收。

五、逐步建立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鼓励各地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实

际产生量低于定额标准的执行较低价格，高于定额标准的实行加价，合理确定定额和分档加价幅

度，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有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促进垃圾源头减量。各地应

当综合考虑非居民单位垃圾历史产生量、垃圾减量目标、营业规模及类型等因素，科学核定厨余垃

圾定额并动态调整，作为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依据。

六、切实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要进一步健全包括检查频率、执法主体、处罚标准等在内的涉企

行政检查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严肃查处非法倾倒、运输和消纳厨余垃圾，以及不落实排放登记

制度、计量不规范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实行计量收费，对拒缴欠缴垃圾处理费的非居民单

位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七、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各市（州）发展改革部门要做好计量收费标准制定和调整、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档次划分及加价幅度确定等相关工作。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要做好非居民厨余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监管，定额制定和调整，以及费用征收和执法检

查等相关工作。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加强与财

政、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衔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做好资金统筹保障，建立健全政府投入与价

格调整相协调机制，依法查处价格和计量等违法行为。各级环卫、餐饮等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

业自律和服务作用，指导收运和处理单位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八、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成都、德阳、广元３个国家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应于２０２３年６月

前出台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政策，实行计量收费，充分征求公众意见，逐步建立超定额累进加

价机制，并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全省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积累经验。攀枝花、泸

州、绵阳、遂宁４个省级示范城市中心城区应于２０２３年底前基本建成满足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量

的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市（州）要切实把非居民厨余垃圾管起来，摸清非居民单位垃圾产生量底

数，尽快实现厨余垃圾收运监管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机制改革，

具体实施时间由各地结合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建立健全等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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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各地要依托各类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消费者树立正

确餐饮消费观念，自觉抵制餐饮浪费、积极参与“光盘行动”，促进厨余垃圾源头减量。要提高非

居民单位对加强厨余垃圾管理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最大限度凝聚社

会共识，为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机制改革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各地在工作中有益的经验做法和遇到的困难问题要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四川省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００号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各项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印发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９６４号）要求，现将《四川省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全面排查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等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

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重点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

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省已出台惠企收费政策等行为，坚持对违法

收费行为“零容忍”，切实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

二、重点任务

（一）交通物流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水运、公路等领域落实助企纾困

有关降费优惠政策不到位、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的费用或重复收费、为规避政策规定拆分收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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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执行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等问题，查处部分企业利用承担疫情防控任务巧立名目违规收

取多种费用、随意提升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等行为，严禁有关单位以疫情防控为名向交通物流

企业实行强制摊派等，切实保障货运物流畅通高效。加大口岸收费监管力度，督促船公司、港口、

船代、货代、堆场、报关等环节严格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和标准公示

制度，各口岸所在地要在口岸现场及口岸管理部门网站上公布本地区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

外一律不得收费。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清单内容调整时报口岸主管部门备案。〔交通

运输厅牵头负责，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加强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领域红线内外接

入、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护维修等领域价格监管，重点整治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利用

垄断地位转嫁应由自身承担的费用、自定标准自设项目收取费用、对计量装置及强制检定违规收

费等行为。重点整治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违规加价等问题，查处以用电服务费等名义

向用户重复分摊收费、未落实电价收费公示制度、清退已收取的不合理费用不彻底不及时等行为，

严禁供电价格上涨超过政策规定的最大允许上浮幅度。对可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未

纳入清单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取，确保不合理收费全面取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直有关部

门（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地方财经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减负助企纾困政策未有效落实、

采取打折扣搞变通方式侵蚀降费减负红利、相关政策红利未及时有效惠及市场主体等问题，严禁

违反收费基金立项审批权限自立名目收费、扩大收费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等，确保取消、停征、免征

及降低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落到市场主体。督促指导各市（州）政府和下属单位加强财政收支预

算管理，严肃查处违规下达收入目标任务、违规以财政支出方式实施与企业缴纳税费挂钩的返还

政策、征收过头税费、集中开展逐利式乱检查乱罚款、向市场主体强制或变相摊派等加重市场主体

负担的行为，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财政厅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按职

责分工负责。〕

（四）金融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商业银行未按规定披露服务价格信

息、超出价格公示标准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未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费等问题，查处利用

优势地位转嫁应由银行承担的费用、贷款强制捆绑金融产品或服务、未落实国家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银行服务收费优惠政策和措施、执行内部减免优惠政策要求不到位等行为，

督促银行不折不扣落实减免服务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等政策要求，规范服务价格管理和收费行为，

进一步加强服务合作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四川银保监局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按职

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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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在已有清理整治工作基础上，

开展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问题“回头看”，重点整治行业协会商会利用行政委托事项及其他行

政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强制或

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收费活动，强制市场主体为行业协会

商会赞助、捐赠，强制市场主体付费订购有关产品等行为，督促行业协会商会进一步规范会费、经

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等。严肃查处中介机构超过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违规收费、向市场主体转嫁

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费用、将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并收费等行为。〔民政厅牵头，省直有关

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组织实施

专项整治行动分为四个阶段：

（一）部署准备（２０２２年７月）。由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牵

头，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宣传工作方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梳理本领域出台的涉企收费政

策，同步做好已出台涉企收费优惠措施的政策解读，加强涉企违规收费行为问题摸排。通过

１２３８１、１２３１５、１２３２８、１２３７８等热线电话接受社会投诉举报，设立专门渠道收集有关问题线索和意

见建议，在涉企收费政策情况梳理和投诉举报反映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台账。

（二）自查自纠（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月２０日）。由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四川银保

监局、民政厅分别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专项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督促交通物流、水电气暖、

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等领域的相关收费主体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摸排投诉举报线索及相

关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纠正规范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督促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其

中，民航、铁路领域的自查自纠工作分别按照中国民航局、国家铁路集团公司部署落实。同时，重

点围绕借疫情防控名义违规收费、社会中介机构不合理收费以及变相截留涉农资金等问题开展自

查自纠。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要通过企业调查、媒体报道、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积极

推动收费主体自查自纠、主动规范整改。交通、发展改革、财政、银保监、民政部门要针对牵头工

作，认真分析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形成各领域自查自纠情况报告

（附１－２个典型案例和１－２个好的经验做法），于９月２０日前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

委、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四部门按要求及时报上级主管部门。

（三）联合检查（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 －１０月）。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

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审计厅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根据有关问题线索和自查自纠情况，对重点

部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涉企收费情况开展抽查检查。对实地抽查发现的涉企违规收费项目要

严肃整改、坚决取消，对违规收费主体综合采取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予以联合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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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总结有关部门落实降费减负、推动收费政策惠企

利民好的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四）总结评估（２０２２年１１月）。由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会同财政厅、省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系统梳理总结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对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等开展评估，深入分析涉

企违规收费问题深层次原因，研究提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的意见建议，有关情况由省发展改

革委汇总形成报告上报省政府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托省减轻企业负担厅际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经

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厅、四川银保监局、民政厅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

机制领导小组（附件），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的统筹协调。机制下设综合业务、行业监管、财经纪

律、监督检查四个专项小组，统筹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各项工作。其中综合业务组由省发展改革委

会同经济和信息化厅牵头，负责专项整治行动的总体筹划、部署、组织和协调；行业监管组由各行

业主管部门牵头，具体负责本行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财经纪律组由财政厅牵头，负责地方财经领

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相关工作；监督检查组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根据有关问题线

索和自查自纠情况，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涉企收费情况实地开展抽查检查。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行动对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

意义，按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统一开展工作，密切协作配合，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坚

持边整边改、标本兼治，积极研究解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着力抓好专项行动任务落实。

（三）加强督促交流。专项整治行动期间要加强工作调度，建立动态工作交流制度，各专项整

治行动牵头部门每旬向综合业务组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强重点难点问题协调，及时交流专项整

治工作经验做法，发现的重大问题和线索要及时移交有关部门，确保各项任务稳步推进、按期落

实。

附件：四川省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

四川省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梁武湖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副组长：方　跃　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

成　员：马文才　财政厅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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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振刚　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

　　　 陈亚莉　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

　　　 谢　磊　四川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

　　　 廖永康　民政厅副厅长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开展水电气暖

领域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１６号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住房城乡建设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

业收费，切实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开展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

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１１６号）要求，根据《四川省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００号）工作安排，决定对我省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开展自

查自纠，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政策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１２号）。

（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
!

２０２０
"

１２９号）。

（三）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

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５４号）。

（四）各市（州）制定出台的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的工作方案和政策措

施。

二、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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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外接入工程收费。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

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

建设，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

资，不得转嫁企业和用户。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以入网

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企业收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

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于２０２５年底前逐步取消，不得超期限收取。

（二）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内有关收费。建设项目建筑区划红线内的建设安装费用，由建

设单位承担，建设单位自愿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施工建设的，除正常建设安装费外不得收

取其他不合理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

费用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新建商品房（含商业用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

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

外向买受人收取。

（三）清理取消已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收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在建筑区划红线内运行

维护等方面正常产生的费用，明确计入定价成本后，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

业及其所属或委托单位不得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收益，特别是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建筑区

划红线内的建设安装等服务，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在用户工程竣工后，以检验费、试验费、验收

费、开通费、接入费、增容费等各种形式、名目收取费用。

（四）清理规范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要按照政府规定

的销售电价或当地电网代理购电用电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电费要由终端用户

公平分摊，按我省转供电政策相关规定执行，非电网直供电主体不得在终端用户电费中加收其他

费用。非电网直供电主体不得将自用电费转嫁给终端用户，将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

电电费、运行维护费等费用在电费中加价。

（五）清理规范其他不合理收费。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

制检定收费。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

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严禁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在收取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

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严禁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规范政府

定价和经营者价格收费行为，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严禁在收费清单外收取其它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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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实施

省级电网和省属电网企业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能源局组织实

施。水气暖领域和其他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非电网供电主体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由各

市（州）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能源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自查

自纠工作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排。各市（州）、各部门要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用户座谈、企业自查、媒体

报道、明察暗访等方式，全面掌握了解行政区域内水电气暖领域涉企收费项目，以及违规收费情况

和问题，摸排查清投诉举报线索，系统梳理，逐项分析，填写附表１、２。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

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开展本公司（集团）供电公司（含

子公司）违规收费自查，并填写附表３、４。

（二）规范整改。根据调查摸排情况，对保留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对不合理或标准偏高

的收费项目，企业要立即整改，及时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各级价格、行业

主管部门要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将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企业移交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举一反三

提出整改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三）工作总结。请各市（州）将自查自纠情况和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的意见建议形成报

告，８月３１日前上报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请省级电网和省属电网企业

将自查自纠情况和对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形成报告，于８月２０日前上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

局。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汇总分析各地自查自纠工作情况，形成水电气暖涉企违规收费

自查自纠报告上报。

请各地全面统计国办函
!

２０２０
"

１２９号文实施以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至今）清理规范水电气

暖收费项目和金额情况，填写附表５；省级电网和省属电网企业梳理统计国办函
!

２０２０
"

１２９号

文实施以来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填写附表６，与自查自纠情况报告一并报送相关部门。

附件１：ＸＸ市（州）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明细表（略）

附件２：ＸＸ市（州）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略）

附件３：ＸＸ企业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明细表（略）

附件４：ＸＸ企业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略）

附件５：ＸＸ市（州）清理规范水电气暖收费项目及金额统计表（略）

附件６：ＸＸ企业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及金额统计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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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３１号　　　　　二二二年八月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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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３９０ １０６９０ ７．９１ １０４９０ １０７９０ ７．９９ １０５９０ １０８９０ ８．０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０３１ １１３３１ ８．５３ １１１３１ １１４３１ ８．６０ １１２３１ １１５３１ ８．６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６７３ １１９７３ ９．１１ １１７７３ １２０７３ ９．１９ １１８７３ １２１７３ ９．２６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４０ ９６４０ ８．１６ ９４４０ ９７４０ ８．２４ ９５４０ ９８４０ ８．３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９１８ １０２１８ ８．６５ １００１８ １０３１８ ８．７３ １０１１８ １０４１８ ８．８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关于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执行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３８号　　　　　二二二年八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退役军人局，国家调查队：

近一段时间，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出现上涨，部分地方涨幅较大，叠加“７·１５”“７·２０”

新冠肺炎疫情及盛夏极端天气影响，重要民生商品调运、保障压力有所增加，后期相关价格涨幅可

能进一步扩大，预计大部分市（州）物价涨幅将达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以下简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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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１２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增长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２２〕１６号）中关于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

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各地要密切关注７月份及后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ＣＰＩ中的食

品价格指数及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ＳＣＰＩ）等变化情况，一旦达到启动条件，要

立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二、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各地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３０号）要求，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强化

资金保障，确保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将价格临时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三、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各地在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时，要积极通过组织媒体报道、在官方

网站或公众号发布新闻等形式加强宣传。要在相关资金划转和记录凭证上注明所发补贴为“临时

价补”等，让困难群众清晰了解补贴项目和事由。要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社会准确理解价格临时补

贴缓解“物价上涨部分”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功能定位，避免引起社会误解和舆论误读。

各地务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确保达到条件后立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

机制、按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如有重要情况，请及时报告当地人民

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５８号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３４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１８５ １０４８５ ７．７６ １０２８５ １０５８５ ７．８３ １０３８５ １０６８５ ７．９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８１４ １１１１４ ８．３６ １０９１４ １１２１４ ８．４４ １１０１４ １１３１４ ８．５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４４３ １１７４３ ８．９４ １１５４３ １１８４３ ９．０１ １１６４３ １１９４３ ９．０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１４０ ９４４０ ７．９９ ９２４０ ９５４０ ８．０７ ９３４０ ９６４０ ８．１６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０６ １０００６ ８．４７ ９８０６ １０１０６ ８．５５ ９９０６ １０２０６ ８．６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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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能源局

关于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项目

实行清单制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６８号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省城镇供排水协会、省燃气协

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各地

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１２号）精

神，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开展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１１６号）要求，进一步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行为，加强行业、企业自律，

对保留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制定特殊收费项目分步取消方案

对市（州）、县（市、区）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以入网费、

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的情况进行评估，需结合理顺水电气暖价

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逐步取消的，相关市（州）、县（市、区）应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０日前制定分步取

消方案，明确取消时间、步骤、金额等，确保２０２５年底前全面取消。未制定分步取消方案的，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２０〕１２９号）相关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取消。

二、建立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项目清单制度

进一步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收费行为，对保留的收费项目（不含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价

格及其输配价格）全面实行清单制管理。省发展改革委、行业主管部门公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

业保留的政府定价收费项目清单；相关市（州）、县（市、区）发展改革、行业主管部门公布２０２５年

底前分步取消的收费项目清单；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根据《水电气暖公用事业服务收费范围》

（附件１）制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二级收费项目清单，并公布含政府定价项目在内的所有收费项目

清单（附件２）。各市（州）、县（市、区）发展改革、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

制定市场化收费项目的指导，强化收费项目清单监管，原则上在二级收费项目下不再设置三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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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有收费项目的服务内容、收费对象、收费标准等应当清晰明确。严禁重复设置收费项目，不

得将已明令取消或不属于用户主体责任的收费项目列入清单。

政府公布的清单内容应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减免规定、执行期限以及监督电

话等，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或便民服务窗口等向公众公开。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制定的清单内容应包括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对象、定价方式、收

费标准（含测算依据）、减免规定、执行期限、服务电话以及监督电话等，通过营业场所、服务窗口

等醒目位置以及企业门户网站、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宣传手册等向公众公开。清单发布时同

步抄送当地发展改革、市场监管和行业主管部门。

清单内容发生变化的，相关清单的制定主体要及时对清单进行调整，重新对外公布并抄送相

关部门。

三、加强收费行为监管

各地市场监管、发展改革、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监管，按照《价

格法》《反垄断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５６号）等相关规定，

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收费行为。相关行业协会要发挥好连接企业与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清理规范收费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定期在协会门户网站公布各地企业收

费清单、以及具有相关领域安装资质的企业名单等，引导企业强化自律，助力营造规范有序、公平

竞争的行业市场环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在为用户提供服务过程中，要做好清单公示、明码

标价，不得在清单外收取其它费用，严禁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服务市场，或者以强制服务、捆绑

销售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

省市场监管局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行业主管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项目清单制管理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不严格实行收费项目清单制管理以及违反《价格法》《反垄

断法》等行为将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并纳入企业信用管理，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例，通过新闻媒体向

社会曝光。

各市（州）务必于９月１５日前，按照本通知要求，指导本地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制定并公布

收费项目清单，并将本地（含所辖县、市、区）政府和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公布的收费项目清单

上报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省级电网和省属电网企业收费

项目清单直接报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清单内容发生变化的，应于收到变动清

单后３个工作日内报送省级相关部门。

附件：１．水电气暖公用事业服务收费范围

　　 ２．ＸＸ企业收费项目清单（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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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水电气暖公用事业服务收费范围

序号 一级项目 收费范围

１ 工程安装费
建筑区划红线内，与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设施相关的工程材料费和安装服
务费。收费范围不得向红线外延伸。

２ 修理维护费
《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以及《四川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５４号）中明确属于用户责任的运行维护费。

３ 更新改造费
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改造费用，用户是否承担改造费用，以及收费标准依据
各地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方案确定。

４ 延伸服务费 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各类延伸服务收费。

５ 其他收费

（１）市（州）、县（市、区）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
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的，需结合理顺水电气暖
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于２０２５年前逐步取消的专项建设费用。收费标准、取
消时间等根据各地制定的分步取消方案确定。
（２）政府明确的价外代收费用，不包括已经包含在价格内的污水处理费等。
（３）因用户或第三方责任产生的相关费用。

附件２

ＸＸ企业收费项目清单（样表）

序
号

收费项目

一级
项目

二级
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对象
定价
方式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测算依据 减免规定

执行
期限

例

工程
安装费

工程
安装费

建筑区划红线
内供水供电供
气供暖管线及
设施的工程安
装服务，包括与
工程相关的服
务费和材料费。

新 建 商 品
房（含商业
用房）、保
障 性 住 房
开发商，其
他 新 开 通
水／电／气／
暖用户

市场
定价

按 户 收 费
的，列明户
均 单 价。
按 工 程 量
计价的，列
明 各 类 材
料 单 价 和
工 时 费 单
价。

市场化定价的
列示收费标准
的测算依据

延伸
服务费

系统
备用费

为自备电厂提
供电力备用服
务

拥 有 自 备
电 厂 的 企
业

政府
定价

０．０２元／千
瓦时

《关于自备电厂
系统备用费和
政策性交叉补
贴征收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
（川 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８〕３６９号）

利 用 生 产
过 程 中 余
热、余 气、
余 压 发 电
的 企 业 自
备 电 厂 免
交 系 统 备
用费

长期

　　服务电话：ｘｘｘ（企业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１２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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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继续执行我省公路路产损坏

占用赔（补）偿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２〕４８１号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交通运输厅：

你厅《建议继续执行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补）偿费标准有关事项的函》（川交函〔２０２２〕３２０

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为加强对公路路产路权的保护管理，规范涉及路产收费行为，确保收取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

（补）偿费有据可依，我省公路路产损坏、占用（含利用）赔（补）偿费标准及有关规定仍按《四川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补）偿费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１１号）执行，执行期延长至２０２４年８月３１日。在此期间，国家和省如出

台新的相关收费政策，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

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２〕４８４号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教育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对到期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执收单位、资金管理等进行了清理和规范，现将重新审核后的教育系统考试考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本通知发布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具体收费

项目和标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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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厅要加强对本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和管理。各执收单位应严格按规

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以其他名目向

考生收取任何费用，并在收费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征收程序和举

报电话，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市场监管、审计部门和社会监督。

三、考试考务费收入在市（州）、县（市、区）间的分配，由市（州）确定。各市（州）应充分考虑

基层办考的实际困难，保证县级考试机构的教育考试费不得少于国家和省提留后的７０％。

四、各类考试考务费主要用于报名、考生摄像、电子档案制作、命题、制卷、试卷运输及保管、考

场租赁和印制证书、考场监（巡）考、评卷、录取等。各市（州）教育、财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相应的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

五、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

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专户或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禁坐收坐支、挤占、截留、挪用。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有效期届满３个月前，教育厅将执行情况报送审核

后重新发布。执行期间，国家和省对考试项目及标准进行调整时，按调整后的收费项目及标准执

行。原《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对省公安厅组织公安院校招生收取面试、体能测试报名

考试费标准的批复》（川价函〔２００７〕１８２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

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６７号）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附件

四川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收费项目 执收单位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对象

收费收入分配

省级
（含上交
教育部）

市县
承担任务
的学校
或机构

资金
管理

备　注

１ 高中阶段报名考试
费

市 县 教
育 行 政
部门

每生 ６０

自 愿 参
加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的 考
生

６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
高中学业水平（普通
高中毕业会考）考试
费

市 县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每科

５ 考生 ０．８ ４．２
缴入
财政
专户

其 中：信
息技术学
业水平考
试每生 ６
元，省 级
留 ２元，
市县留 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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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考
考试

１．普通高考、
成人高考、普
通高校自主
招生和保送
生测试报名
考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 构 及
主 考 学
校

每生 １３０ 考生 ４７ ８３
缴入
财政
专户

自 主 招
生、保 送
生 测 试，
高校全额
使用

２．普通高考
外语口试费

市 县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５ 考生 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３．普通高校
艺术体育专
业报名考试
费（包括高校
自主招生艺
术、体育、高
水平运动员
专业测试）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 构 及
主 考 学
校

每生
每
专业

２００ 考生 ６０ １４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自主招生
的专业测
试，高 校
全额使用

４．中职对口
普通高校招
生专业技能
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１００ 考生 １０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５．成人高考
免试生报名
费

各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２５ 考生 １１ １４
缴入
财政
专户

６．公安院校
公安专业招
生面试和体
能测评报名
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８０ 考生 ８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４
专升
本考
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８０ 考生 ８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５

网络
教育
学生
入学
考试

１．报名费 试 点 高
校

每生 ４０ 考生 ４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符合免试
入学者只
交报名费

２．考试费 试 点 高
校

每生 ８０ 考生 ８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６ 自费来华学生报名
考试费

主 考 学
校

每生 ６００ 考生 ６０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含必要的
入学考核
费用

０５



７

同等
学历
人员
申请
硕士
学位
水平
全国
统一
考试

１．外语水平
考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每次

１００ 考生 ５５ ４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综合能力
水平考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每次

１００ 考生 ５５ ４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３．成教本科
毕业申请学
士学位外国
语水平考试
费

主 考 学
校

每生
每次

８０ 考生 ８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８

研究
生招
生考
试

１．初试报名
考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１８０ 考生 ８０ １０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复试费 招 生 单
位

每生 １２０ 考生 １２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同等学历
报考研究
生另收加
试科目考
试 费 ８０
元

９

高等
教育
自学
考试

１．报名考务
费（包括应用
型专业）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科 ３５ 考生 １４ ２１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毕业生审
定费

各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３０ 考生 ２０ １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３．免考课程
审定费

各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科 ８ 考生 ５ ３
缴入
财政
专户

４．转移考籍
审定费

各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８ 考生 ５ ３
缴入
财政
专户

５．实验、实习
（外语听说）、
毕业论文（设
计）答辩费

主 考 学
校

考生
缴入
财政
专户

由主考学
校根据实
际情况制
定 标 准，
报省教育
考试院

６．应用型专
业命题协调
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主 考 学
校

缴入
财政
专户

具体收费
标准由双
方协调确
定

１０

全国
公共
英语
等级
考试

１．一级 Ｂ、一
级、二级报名
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级

８０ 考生 ４５ ３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其中笔试
费 ４０元，
口试费４０
元

１５



１０

全国
公共
英语
等级
考试

２．中职学校
在校生报考
一级Ｂ、一级、
二级报名考
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级

７０ 考生 ４５ ２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其中笔试
费 ３０元，
口试费４０
元

３．三级、四级
报名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级

１００ 考生 ６５ ３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其中笔试
费 ５０元，
口试费５０
元

１１

计算
机等
级考
试费

１．一 级、二
级、三级报名
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级

８０ 考生 ４２ ３８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四级报名
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级

１００ 考生 ５０ ５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１２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
术 证 书 考 试 费
（ＮＥＴ）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
模块

８０ 考生 ５０ ３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１３

大学
英语
四、
六级
考试

１．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次

３５ 考生 １５ ５ １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大学英语
六级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次

３７ 考生 １７ ５ １５
缴入
财政
专户

１４
教师
资格
考试

１．幼儿园、中
小学、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
资格考试费

省 级 教
育 考 试
机构

每生
每次

笔试
７０元
／科，
面试
２８０元
／人

考生

笔 试
４０元／
科，面
试 ５０
元／人

笔试
３０元
／科

面试
２３０元
／人

缴入
财政
专户

２．高校教师
资格考试费

考 点 学
校

每生
每次

２００

高 校 在
职 教 师
（非师范
类专业）

２００
缴入
财政
专户

１５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各 级 教
育 测 试
机 构 及
主 考 学
校

每生
每次

５０ 考生 １２．５ ３７．５ 缴入
国库

在校学生
２５元

２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１４号　　　　　二二二年九月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３７５ １０６７５ ７．９０ １０４７５ １０７７５ ７．９８ １０５７５ １０８７５ ８．０５

３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０１６ １１３１６ ８．５１ １１１１６ １１４１６ ８．５９ １１２１６ １１５１６ ８．６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６５６ １１９５６ ９．１０ １１７５６ １２０５６ ９．１８ １１８５６ １２１５６ ９．２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２５ ９６２５ ８．１４ ９４２５ ９７２５ ８．２３ ９５２５ ９８２５ ８．３１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９０３ １０２０３ ８．６３ １０００３ １０３０３ ８．７２ １０１０３ １０４０３ ８．８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１７号　　　　　二二二年九月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退役军人局，国家调查队：

为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６部门《关于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

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补贴力度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３４０号）要求，决定阶段性调整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简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价

补贴力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阶段性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

各地在认真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６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３０号）规定基础上，将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

和低保边缘人口等两类群体，阶段性新增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执行期限为２０２２年９

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对应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物价指数）。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扩大保障

范围。

二、阶段性降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启动条件

４５



将启动条件中的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５％阶段性调整为３．０％，同时保持 ＣＰＩ中食品价

格同比涨幅达到６％的启动条件不变，满足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采用城镇低收入

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ＳＣＰＩ）的市（州），可参考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０％合理设定启动

条件，执行期限为２０２２年９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对应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物价指数）。现行

启动条件已经适当降低的地方，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阶段性进一步降低启动条件，不得提高启动

条件。

三、明确增支资金保障渠道

将低保边缘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并降低启动条件的增支资金，以及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降低启动条件

的增支资金，省级财政统筹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补助。市（州）阶段性进一步

降低启动条件至３．０％以下的增支资金以及其他增支资金，由当地财政予以保障。价格临时补贴

由各地先发放，省级财政后结算。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的增支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四、工作要求

保障基本民生是群众突出关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任务，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今后一段时间，将迎来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多个重要节日和党的二十大、明年全国

“两会”等重要活动，积极主动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各项工作，坚决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各地要落实资金保障责任，按规定做好物价补贴所需资金安排。全面梳理保障范围和对象，

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认真落实启动条件要求，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严格对照有关

规定要求，准确测算补贴标准。健全工作机制，优化程序、提高效率，务必做到在物价指数公布当

月将价格临时补贴足额发放到位。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退

役军人事务厅、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等部门加强工作指导。

各地要抓紧组织落实相关政策，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

有关部门，每月５日前，将上月价格临时补贴发放、资金增支情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和财

政厅（社会保障处）。２０２３年３月底前将此次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物

价补贴力度执行情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和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５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３６号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０８５ １０３８５ ７．６９ １０１８５ １０４８５ ７．７６ １０２８５ １０５８５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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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７０８ １１００８ ８．２８ １０８０８ １１１０８ ８．３６ １０９０８ １１２０８ ８．４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３３１ １１６３１ ８．８５ １１４３１ １１７３１ ８．９３ １１５３１ １１８３１ ９．０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０４５ ９３４５ ７．９１ ９１４５ ９４４５ ７．９９ ９２４５ ９５４５ ８．０８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６０６ ９９０６ ８．３８ ９７０６ １０００６ ８．４７ ９８０６ １０１０６ ８．５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雅安市雨城区

等县（区）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３８号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申请降低雅安市雨城区等六个县（区）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请

示》（雅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１号）收悉。为进一步支持雅安市农业生产、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经研究，

同意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抄见电量起，调整雅安市雨城区、名山区、芦山县、荥经县、汉源县、宝兴县农

业生产用电价格（不包括农业排灌用电价格），按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相关政策执行，其中农业

生产用电价格根据不同电压等级，分别按不满１千伏０．５０６３元／千瓦时、１－１０千伏０．４９７３元／千

瓦时、３５千伏及以上０．４８８３元／千瓦时执行，以上价格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继续执行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２〕５３９号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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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促进考试工作顺利开展，经研究，我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公布全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７２号）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和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２０２１年版）》规定项目实施，有效期１年。执行期间，

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天然气发电

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７０号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发电企业：

为更好发挥天然气调峰发电机组调节作用，加快构建我省多能互补、水火互济能源结构，促进

我省天然气发电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就新投产天然气调峰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两部制电价机制

对新投产的天然气调峰发电机组实行两部制电价，其中容量电价暂按技术先进机组的固定成

本加合理收益进行核定，逐步过渡到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确定或容量市场形成，容量电费分摊根

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电量电价按燃料成本、发电气耗率、其他变动成本等核定。

二、建立气电价格联动机制

按我省现行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１．５３元／立方米，国家如有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对应燃

料成本、发电气耗率、变动成本等核定基准电量电价。

在基准电量电价基础上建立气电价格联动机制。联动调整标准＝（天然气当年度合同均价－

１．５３元／立方米）×发电气耗率÷（１－厂用电率）×税收调整因素，其中税收调整因素为（１＋电力

增值税率）÷（１＋天然气增值税率）。

天然气当年度合同均价指供气企业与全省所有天然气调峰电厂签订的年度合同均价，当天然

气当年度合同均价较基准门站价格浮动幅度未达到５％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

抵。

三、其他事项

鼓励天然气发电机组进入电力市场，参与市场交易的电量，上网电价由发用电双方通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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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形成，不再执行上述电量电价政策。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日后新投产天然气调峰发电机组，按本通知政策规定执行；存量调峰机组可参

照执行，执行两部制电价后，原相关政策不再执行。后续如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按国家政策进行调

整。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５９６号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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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２７０ １０５７０ ７．８２ １０３７０ １０６７０ ７．９０ １０４７０ １０７７０ ７．９７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９０４ １１２０４ ８．４３ １１００４ １１３０４ ８．５１ １１１０４ １１４０４ ８．５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５３８ １１８３８ ９．０１ １１６３８ １１９３８ ９．０９ １１７３８ １２０３８ ９．１６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２２０ ９５２０ ８．０５ ９３２０ ９６２０ ８．１４ ９４２０ ９７２０ ８．２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９１ １００９１ ８．５４ ９８９１ １０１９１ ８．６２ ９９９１ １０２９１ ８．７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公布

国家２０２３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２５号　　　　　二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关于公布２０２３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５１９号）转发你们，请按通

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工作，促进我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附件：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５１９号文（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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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３０号　　　　　二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４２５ １０７２５ ７．９４ １０５２５ １０８２５ ８．０１ １０６２５ １０９２５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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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０６９ １１３６９ ８．５５ １１１６９ １１４６９ ８．６３ １１２６９ １１５６９ ８．７０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７１２ １２０１２ ９．１４ １１８１２ １２１１２ ９．２２ １１９１２ １２２１２ ９．２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７０ ９６７０ ８．１８ ９４７０ ９７７０ ８．２７ ９５７０ ９８７０ ８．３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９５０ １０２５０ ８．６７ １００５０ １０３５０ ８．７６ １０１５０ １０４５０ ８．８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等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４８号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各市（州）、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收费政策透

明度，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５

号）和《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９８号）要求，现

将《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四川省

２０２２年度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法律、行政法规、《四川省定价目录》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

费项目，自动进入《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以外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各地均不得纳入政府定价管

理。

二、《目录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制度，对外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三、授权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等有关内容详见各

地制定的具体收费文件。各地要同步建立当地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目录清单，并在政府网站或部

门网站上公布。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２．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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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５６号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２５０ １０５５０ ７．８１ １０３５０ １０６５０ ７．８８ １０４５０ １０７５０ ７．９６

８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８８３ １１１８３ ８．４１ １０９８３ １１２８３ ８．４９ １１０８３ １１３８３ ８．５７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５１６ １１８１６ ８．９９ １１６１６ １１９１６ ９．０７ １１７１６ １２０１６ ９．１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２０５ ９５０５ ８．０４ ９３０５ ９６０５ ８．１３ ９４０５ ９７０５ ８．２１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７５ １００７５ ８．５２ ９８７５ １０１７５ ８．６１ ９９７５ １０２７５ ８．６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９６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牧）农村局：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行为，提高涉农收费

和价格的透明度，按照《四川省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实施办法》（川办函〔２００３〕１４０号）要求，现将

我省２０２２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目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公示

栏、价目表、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公示到乡镇、村组，切实做到让农民群众家喻户晓、明明白白。

二、新增、调整、取消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权限，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及其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三、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加强对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情况的监督管理，严

禁各种不合理收费和集资摊派，坚决纠正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涉农收费公示表

　　 ２．四川省２０２２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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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７０６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为保障川藏铁路建设和高海拔地区冬季用油需求，结合我省汽柴油市场供应情况，自本次

成品油价格调整起增设“－２０＃车用柴油”品种。在市场监管部门测定“－２０＃车用柴油”密度前，

暂参照“０＃车用柴油”密度测算“－２０＃车用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七、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八、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九、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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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８１０ １０１１０ ７．４８ ９９１０ １０２１０ ７．５６ １００１０ １０３１０ ７．６３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４１７ １０７１７ ８．０６ １０５１７ １０８１７ ８．１４ １０６１７ １０９１７ ８．２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０２３ １１３２３ ８．６２ １１１２３ １１４２３ ８．６９ １１２２３ １１５２３ ８．７７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７８０ ９０８０ ７．６８ ８８８０ ９１８０ ７．７７ ８９８０ ９２８０ ７．８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２５ ９６２５ ８．１４ ９４２５ ９７２５ ８．２３ ９５２５ ９８２５ ８．３１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７９ １００７９ ８．５３ ９８７９ １０１７９ ８．６１ ９９７９ １０２７９ ８．７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７２２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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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３３０ ９６３０ ７．１３ ９４３０ ９７３０ ７．２０ ９５３０ ９８３０ ７．２８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９０８ １０２０８ ７．６８ １０００８ １０３０８ ７．７６ １０１０８ １０４０８ ７．８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４８６ １０７８６ ８．２１ １０５８６ １０８８６ ８．２８ １０６８６ １０９８６ ８．３６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３２０ ８６２０ ７．２９ ８４２０ ８７２０ ７．３８ ８５２０ ８８２０ ７．４６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８３７ ９１３７ ７．７３ ８９３７ ９２３７ ７．８１ ９０３７ ９３３７ ７．９０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２６８ ９５６８ ８．０９ ９３６８ ９６６８ ８．１８ ９４６８ ９７６８ ８．２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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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

地方电网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７３９号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有关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为构建全省统一电力市场，推动地方电网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

要求，结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地方电网代理购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２〕９０号）、《关于明确四川省电网企业间临时结算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

３６号）等有关规定，现就我省地方电网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定下网电量结构

地方电网供区内自有电量（含保障居民农业后富余水电，以及风光新能源、余热、瓦斯发电

等）、省内地方电网间购电量、省间购电量等（以下统称“保障电量”），原则上优先保障代理工商业

用户，如有剩余，应用于保障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以下简称“市场用户”）；市场用户缺口

电量直接从省内电力市场购买。各地方电网根据网内保障电量、各类用户用电量，综合考虑线损

等因素后合理预测需从四川电网分月下网的电量规模，以及下网电量中居民农业、工商业电量（含

委托代理购电量和市场化交易电量，下同）结构比例。

二、市场用户用电价格

地方电网市场用户用电价格由交易电价（或保障电量价格）、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政府

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用户直接从电力市场购买的电量，交易电价由市场形成；地方电网保障

电量价格，由地方电网根据当月网内各类保障电量（含已核定上网电价的内部电厂发电量）及价

格加权平均计算，并按月在线上线下平台公布。输配电价（含保障电量的输配电价）暂按四川电

网输配电价标准执行。辅助服务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网间电量电费结算

地方电网每月根据实际下网电量、网内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按照下网电量结构比例，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四川电力”）进行结算，其中，居民农业用电量按比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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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电量按用户实际结算电量确定，其余电量视为代理购电量。网间输配电价按照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２〕３６号文有关规定执行。结算电量暂不执行丰枯峰谷电价政策。

四、完善信息报送制度

（一）预测信息报送。地方电网应于省内电力市场年度交易开市前，将预测的下年度分月下

网电量和电量结构比例报省发展改革委，并同步函告国网四川电力、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二）执行情况报送。地方电网应于每月２０日前将上月本地电源上网电量及保障各类用户情

况、实际销售电量分类结构（含市场用户）、线损电量，以及下网电量及结构等信息形成完整报告，

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并函告国网四川电力。

（三）相关要求。地方电网对预测电量及结构、本地电源实际上网电量、实际销售电量等信息

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预测电量及结构与以往年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国网四川电力应提请有关

地方电网说明偏差原因及预测依据，并将相关情况报告省发展发改委。省发展改革委将视情会同

有关部门对地方电网报送信息情况开展核查。

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１月抄表周期起执行，国家和省政策如有调整，从其规定。现行政策与本通

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执行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号　　　　　二二三年一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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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对－２０＃车用柴油（国Ⅵ）密度的测定结果，我省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的吨升折算系数为１１９４，自本次成品油价格调整起执行。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七、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八、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九、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５８０ ９８８０ ７．３１ ９６８０ ９９８０ ７．３９ ９７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７．４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１７３ １０４７３ ７．８８ １０２７３ １０５７３ ７．９６ １０３７３ １０６７３ ８．０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７６６ １１０６６ ８．４２ １０８６６ １１１６６ ８．５０ １０９６６ １１２６６ ８．５７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５６０ ８８６０ ７．５０ ８６６０ ８９６０ ７．５８ ８７６０ ９０６０ ７．６６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０９２ ９３９２ ７．９５ ９１９２ ９４９２ ８．０３ ９２９２ ９５９２ ８．１１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５３５ ９８３５ ８．２４ ９６３５ ９９３５ ８．３２ ９７３５ １００３５ ８．４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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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９号　　　　　二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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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３７５ ９６７５ ７．１６ ９４７５ ９７７５ ７．２４ ９５７５ ９８７５ ７．３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９５６ １０２５６ ７．７２ １００５６ １０３５６ ７．７９ １０１５６ １０４５６ ７．８７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５３６ １０８３６ ８．２５ １０６３６ １０９３６ ８．３２ １０７３６ １１０３６ ８．４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３６５ ８６６５ ７．３３ ８４６５ ８７６５ ７．４２ ８５６５ ８８６５ ７．５０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８８５ ９１８５ ７．７７ ８９８５ ９２８５ ７．８６ ９０８５ ９３８５ ７．９４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１８ ９６１８ ８．０６ ９４１８ ９７１８ ８．１４ ９５１８ ９８１８ ８．２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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